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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含广州空港经济区）住建局、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市散装水泥办，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管理，确保房屋建筑工程结构质量和安全，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

就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生产、施工质量管理等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如下：

一、加强预拌混凝土入场验收管理

1、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随车及时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资料，包括混凝土送货单、混凝土生产信息登记回执、混凝土施工配料通知单和原材料出厂

合格证、检验报告，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用砂氯离子含量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每半年向所供应的工程项目提供该工程所需的混凝土配合比检验报告。

2、施工单位应对进场的预拌混凝土质量进行验收，逐车核对混凝土各项质量证明文件资料，对塌落度、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进行现场检测，对粘

聚性、保水性等工作性能进行观感验收，对混凝土拌和物的自运输落料至泵送入模的延续时间进行核对；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验收预拌混凝土的过程进行

巡视检查，将施工单位现场检测的混凝土拌合物氯离子含量实时录入市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

二、加强预拌混凝土强度试件管理

3、施工单位应制定施工现场预拌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管理制度，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的取样、制作、芯片植入、标识和养护应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

和操作规程进行；监理单位应对其全过程进行监控、拍照，并将照片、取样的地点定位、时间（精确到分）一并上传至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预

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对标准养护试件的制作进行旁证。

4、推荐采用混凝土7天强度预警，施工单位在制作预拌混凝土试件时，增加留置一组7天标准养护混凝土试件，并在监理单位的见证下送至具有检测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抗压强度检测，做到混凝土强度提前预警，及时整改，避免发生事故。

5、考虑到预拌混凝土从材料进场到输送、浇筑、养护，各环节可能会影响混凝土强度，为确保混凝土实体质量合格，建议提高混凝土进场强度等级，

如施工现场混凝土标准养护试块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115％。

6、施工现场不得留有无标识、标识不规范或信息无法读取的混凝土试件，禁止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代替施工单位制作和养护混凝土试件。

7、禁止将同条件试件进行标准养护。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养护条件应与实体结构的养护条件相同，并应妥善保管。

三、加强混凝土模板支撑管理

8、混凝土模板支撑体系的设计要综合考虑各种受力工况，确保其具有足够的承载力，控制施工楼面堆载不得超过楼板结构或支撑体系设计承载能力，

避免因施工荷载过大导致楼板开裂或支架垮塌。一般情况下，住宅工程标准层楼板混凝土浇筑时，该楼板下方应保留至少四层未拆除的连续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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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模板破损应及时更换，避免混凝土跑漏、粘膜、涨模、错台、变形等质量缺陷发生，导致结构尺寸、外观尺寸无法得到保证；鼓励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通过优化模板体系，选用免抹灰混凝土施工工艺技术，降低工程材料、人工、机械的消耗，实现绿色施工。

10、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施工单位要制定合理的施工工期计划，主体结构施工期间不得随意抢工期，混凝土模板支撑体系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才可浇

筑混凝土。

四、加强预拌混凝土浇筑过程管理

11、施工单位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混凝土浇筑方案，并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确保各部位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要求，重点要确保墙和板、梁和柱连接部位的

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同一层的墙体与楼板、柱与梁的混凝土强度不同时，禁止连续浇筑，应先浇筑强度等级高的混凝土，后浇筑强度等级低的

混凝土；当柱、墙混凝土设计强度比梁、板混凝土设计强度高两个等级及以上时，应在交界区域采取分隔措施，并按规范要求留置柱头混凝土试件；同时也

应合理控制混凝土拌和物自落料运输、输送入模及其间歇总的延续时间，避免因更换不同标号混凝土衔接不及时造成出现大量的冷缝。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

中，严禁对其加水。

12、禁止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浇筑过程中擅自随意留设施工缝。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混凝土浇筑前，制订混凝土施工方案，与设计单位共同确定后浇带和

施工缝的位置，明确后浇带混凝土的浇筑时间、后浇带和施工缝的处理方法。

13、浇筑完成后，混凝土强度达到1．2Mpa前，不得在其上踩踏、堆放物料、安装模板及支架。严禁施工单位未经监理单位批准擅自拆除底模及支架。

14、监理单位在审查施工单位报审的混凝土施工方案时，要重点审查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的浇筑方案、分隔措施，在隐蔽验收时重点检查高低混凝土交

界区域的分隔位置和措施，同时重点审查后浇带（施工缝）的留设、处理、浇筑，并加强混凝土浇筑时的旁站监督，并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五、加强对预拌混凝土验收过程管理

15、现浇混凝土结构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前，监理单位应采用回弹法，对结构混凝土构件的强度进行平行检验。在同一个检验批内，每个强度等级至少

抽取同类构件数量的2％，且每个强度等级不少于5件。混凝土强度的检测数量和结果作为监理月报的组成部分，报工程质量监督部门。

16、现浇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对工程实体混凝土强度和氯离子含量进行抽样检测，抽样检测数量

应符合相关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每三层、每种强度等级的墙柱、梁板至少各抽取一个构件进行混凝土强度检测和氯离子含量实体检测，每构件不少于三个

芯样，其中墙梁交接部位至少抽取一个芯样。

17、监理单位应及时在“广州市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查询工程检测结果，发现混凝土标养试件抗压强度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工程，督促施工

单位及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措施和结果及时录入上述系统。施工单位未及时进行处理的，监理单位应及时上报建设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18、检测机构应在其资质许可、计量认证的检测项目范围内开展检测工作，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严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报

告结论应按有关标准或设计要求给出明确的判定。

六、加强预拌混凝土监督管理力度

19、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预拌混凝土生产、运输、使用等环节的监管，抽查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对混凝土质量责

任的落实情况。严格查处混凝土试件不按规范留样或作假问题，对于试件强度不合格或超过设计强度4个等级的，要查清原因并复核结果。

20、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应配备满足日常质量监管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工具，如混凝土回弹仪、钢筋扫描仪、测量工具等，在日常质量监管巡查中

抽查监理单位平行检验或对混凝土实体质量进行强度回弹等，对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有怀疑的，应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工程主体结构混凝土实体

强度进行抽测，发现混凝土强度不合格的，要追溯混凝土原材料、生产、施工各环节，查找问题原因，杜绝结构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21、要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存在以下问题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建设单位直接发包预拌混凝土承包单位的；施工单位使用无预拌混凝土专业

承包资质企业生产混凝土的；施工单位送检的混凝土试件弄虚作假的；施工单位或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在混凝土泵送和浇筑过程中加水的；墙和板、柱和梁

强度等级不同时，采取连续浇筑措施后，未采取分隔措施，导致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拆模后，未严格进行混凝土结构的质量验收，未能提供相关

质量验收记录、弄虚作假的；混凝土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未提出技术处理方案并经监理等相关单位认可，擅自修整处理的。

特此通知。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24日

浏览次数：2387次 [字体： 大 小 ]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网站首页 住建动态 政务公开 住建业务 政务服务 互动交流 行业数据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window.close();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zfcj.gz.gov.cn/gzcc/index.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zjxw/list.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xxgkzn/xxgk_tt.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zjyw/list_total.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wsbs/wsbs.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zrxx/hdjl_letter.shtml
http://zfcj.gz.gov.cn/data


2019/10/29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系统

http://zfcj.gz.gov.cn/gzcc/2.2/201909/12ba78e2f6864864a6b0ab1ad500350f.shtml 3/3

网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网站声明  |  使用帮助  | 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主办单位：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办单位：广州市城乡建设信息中心

Copyright © 1996至今 广州市城乡建设信息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网站标识码：4401000085 工信部备案：粤ICP备09161546号-7 粤公网安备：44010402000417

IE6.0-9.0以上版本浏览器 最佳分辨率：1920x1080

总访问量： 23023006 人次

http://zfcj.gz.gov.cn/gzcc/wzjs/wztt.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wzdt/wzdt.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lxwm/wztt.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wzsm/wztt.shtml
http://zfcj.gz.gov.cn/gzcc/sybz/wztt.shtml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10402000417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CED23F320511E4E053022819ACAF0D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